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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牽涉到台灣觀光產業的「市場戰略布局、產業統籌規劃乃至金融金流措施」等關鍵三

大觀光策略卻付之闕如。政府所公布中國來台觀光消費數據，不過是公式推論下美化數字

而已，馬英九政府並沒有實際掌握陸客來台後對周邊產業發展與地方基層效益影響的正確

資訊。 

三、以觀光醫療美容產業而言，台灣醫美業者為了吸引中國觀光客消費，曾舉辦各類論壇、研

討會，也針對衛生署、風險投資業，乃至國發基金皆接觸送案，馬英九亦曾公開宣示觀光

醫療美容業是兩岸觀光產業的重要指標項目，惟醫美業與旅行社各行其是，除了樣板「健

康檢查團」外，後續產業政策、產業結構或產業金流卻沒有總體策略，檢討之所以近日出

現兩岸旅行社欠款高達百億、台灣陸續出現「低價團、零元團」，乃至陸客團被帶到藝品

店「高價痛宰」等等，都在在顯示整個台灣觀光規劃缺乏「產業策略方向」與「管理監督

結構」更不敢向中國討價還價，要求談判所致。 

四、倘若今後再沒有清晰的「兩岸觀光政策藍圖」，不只是陸客陸續抱怨「不來終生遺憾，來

了遺憾終生」的話，壞了台灣觀光口碑，而且，台灣民眾本身旅遊空間也被擠壓，特別是

關鍵的「觀光財」搞了半天，最後都是落入「大陸人私下在台投資擴廠」的口袋裡！ 

五、陸客觀光客源與消費路線一向被特定旅行社指定來指定去，像台灣文創、醫美等產業根本

切不進去，原來整個台灣觀光產業的實質最終，就真的只是「大陸觀光市場的『台灣路線

』」？！觀光局搞了半天，就只是幫中國大陸觀光業與及其幾大國企旅行社「開拓新市場

、打工送業績」而已，兩岸觀光發展根本不能永續，台灣竟然淪為中國觀光市場的一條路

線，馬政府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開放陸客觀光，最後反而斷送了台灣觀光的前途，深值

國人省思，我政府相關單位亦應負起檢討改進之責。 

（三）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台灣外配人數逐年增加，但國人對外配的

包容尊重，仍略顯不足，特別是對於外配的子女在校園若遭受欺

凌，更是讓孩童身心受創。本席建請行政院教育部對於多元文化

尊重之課題，應更為重視以保障新住民及其子女之權益，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移民署統計，我國目前有四十六萬的新住民，其中有三十萬是大陸配偶。移民署今年九月

將推出「全國新住民火炬計劃」，將全國三百零三所新移民子女較多的小學列為新住民重

點學校，輔導外配和陸配適應台灣的生活、語言和文化。外配因為人不同種、書不同文、

語不同言，生活過程中較容易遇到困難，需要協助，陸配雖然和國人的文化、語言相通，

但兩岸隔絕多年，文化和生活習慣有落差，也有輔導的必要。 

二、外配們除了經營家庭、拓展新的生活圈外，也很努力適應環境，但卻仍有一些民眾或不懂

事之孩童，對於外配的孩童給予較不尊重之態度，使外配擔心孩子在學校是不是也在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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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待遇，在他們的成長路上留下陰影。如何將這種的眼光和聲音化成合作的力量，新

台灣之子和外配，才更能為台灣社會盡一份心力。 

三、本席建請第一，移民署今年九月將推出「全國新住民火炬計劃」立意良善，但必須確實執

行。第二，建議教育部從國民教育的教科書中，開始推動社會包容多元族群，透過基本國

教，讓孩子從小認知、觀察移民和台灣社會之間的關係，學習尊重、包容來自其他國家的

新移民。第三，本國是個多元文化之社會，如何使外配及其孩童，融入我們的社會之中；

如何使本國民眾能夠接納外來民眾，使我國多元發展，相互尊重不同文化，必須從教育做

起，使我國社會能越來越和諧，且多元發展。 

（四）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日前有許多民眾向媒體投訴，檢察官辦案

態度不佳，或對當事人言詞上有不妥之處，法務部未予以重視，

態度較為消極，本席建請法務部對於檢察官素質之改革，應更為

積極，以保民眾之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民間團體司法改革委員會日前招開記者會，披露檢察官態度不佳錄音引發討論，公布台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與當事人的對話錄音，該檢察官對當事人動輒挖苦、嘲諷，導致不

少當事人向司改會申訴。司改會統計，每個月有 100 多件問卷認為開庭態度有問題，抽查

卻沒有 1 件有問題，勢必是內部相關有問題。 

二、除此之外，由於本國第二審採複審制，於此制度下，若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有所不服，

不需具任何理由即可上訴第二審法院，而上訴人上訴後，第二審法院亦需為完全重複之審

理。將造成第二審檢察官因為第一審檢察官已為當事人之行為，負擔舉證責任，故通常第

一審檢察官，認真地說服法官，欲讓法官為有罪判決。但通常上訴至第二審，第一審檢察

官皆已經舉證完成，很難有新事證可以調查，或新證人可以詰問，故通常二審檢察官只會

在審判時，以：「如上訴書所載，請依法判決。」等制式化之語言，讓民眾有對檢察官有

不良之印象。 

三、本席建請法務部第一，將個案移送評鑑委員會處理，也呼籲法務部落實問卷調查制度，解

決檢察官的問案態度問題，並對於有問題之檢察官，給予必要之懲戒。第二，是否需要改

變審查制度，複審制在第二審將使二審之檢察官，大多淪為制式的發言，常令民眾觀感不

佳，縱使不必改變審查制度，是否要改變檢察官之問案態度及精細度。第三，請法務部更

積極重視檢察官評鑑之部分，讓民眾對於司法相關的爭議能減到最小，以合乎公平正義。 

（五）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桃園國際機場為我國出入境之大門，也是

國家之門面，據統計至 100 年底，桃園機場出入境旅客人數達


